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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详图，搭设（制作、安装）的相关要求等。专项施工方案应

经审核合格，并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、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

师签字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

（三）落地式钢管卸料平台的搭设高度不得超过 6 层或 20 

m，立杆、水平杆、扫地杆、斜撑、剪刀撑、连墙件等构件的设

置必须符合《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JGJ130）的要求。 

（四）悬挑式钢平台的承载力计算及结构构造设计可参考

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）附录五的相关内

容，并依据现行有关规范标准进行设计和安装。悬挑式钢平台

的设计、制作及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：  

1、钢平台应用槽钢或工字钢作为主梁和次梁，满铺厚度不

小于 50mm 的木板，并固定牢固，使用钢板时应焊接。 

2、钢平台的悬挑梁应使用整根的槽钢或工字钢，不得接长

使用。 

3、钢平台必须搁置在建筑物上，避开悬挑结构，不得与脚

手架等施工设施连接。 

4、钢平台采用搁置在建筑物楼面时，悬挑梁延伸至建筑物

内的部分不得少于 1.5 米，每根悬挑梁应预埋两道预埋件与建

筑物结构连接牢固。 

5、钢平台采用搁置在建筑物立面时，支座应设置在砼墙或

梁的立面上，采用螺栓或焊接连接，并经设计计算。 

6、钢平台两边应各设置前后两道钢丝绳（其中前二道钢丝

绳为受力绳，后二道钢丝绳为保险绳），两道钢丝绳中的每一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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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应作单道受力计算。 

7、钢平台每侧两道钢丝绳上部拉结点连接件应固定于建筑

物结构上，严禁设置在砌体墙或脚手架等施工设施上。采用预

埋件连接时，预埋件不得固定在建筑结构的同一部位，前后两

道钢丝绳不得固定在同一个预埋件上。建筑物锐角利口围系钢

丝绳处应加衬软垫物。 

8、钢平台悬挑梁拉结点应设置于不同部位，拉接点应位于

钢平台重心以外。 

9、钢平台上、下拉结点连接件必须采用圆钢制作，不得采

用螺纹钢制作，规格应经计算设计。 

10、钢平台钢丝绳用绳卡固定时，绳卡数量应不少于 4个。 

（五）卸料平台临边应设置固定防护栏杆、挡脚板、围网

或防护档板。 

（六）卸料平台的位置设置应在脚手架搭设时作统筹安排，

不得随意搭拆（安装）。 

二、卸料平台的安拆、验收及使用 

（一）卸料平台搭拆（制作、安装）前，施工单位应对搭

设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形成书面交底记录。作业人员必须

持由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架子工、电焊工等证件。 

（二）卸料平台搭拆（移位安装）时，应设置警戒区域。

搭拆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必须指派专人进行现场监护，监理人员

必须进行旁站监理，发现违章操作和事故隐患时应及时制止和

消除。 

（三）遇有六级（含）以上强风、浓雾等恶劣天气，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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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卸料平台搭拆（安装）作业。 

（四）落地式钢管卸料平台从地面搭设时，基础必须经过

硬化处理，满足承载力要求。 

（五）悬挑式钢平台前后两道钢丝绳应相应收紧，严禁只

收紧后两道钢丝绳；钢丝绳与平台水平面的夹角宜在 45°—

60°，与平台两侧垂直面的夹角应不大于 10°，并确保与脚手

架及支撑体系之间无力学接触；钢平台搁置点两侧边应封闭严

密，并有防坠落措施；钢平台安装应保持外侧略高于内侧。 

（六）建筑物楼层与卸料平台作业面之间必须铺设通道，

并满铺道板，防止人和物体坠落。 

（七）悬挑式钢平台各类预埋构配件应与建筑物施工同步

进行，并办理隐蔽工程验收手续。悬挑式钢平台的的验收必须

包括平台制作完成后的质量验收和每次安装完成后的安全验

收。卸料平台搭设（安装）后，由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总监依据

专项施工方案和现行国家标准、规范要求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、

签字确认后方可使用。 

（八）卸料平台外侧醒目处必须悬挂验收合格牌和限重标

志牌，内侧必须设置荷载限重明细标示牌，注明各种物料放置

数量和码放要求。 

（九）卸料平台使用时应由专人负责，并对作业人员进行

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，安全交底和安全教育应有书面记录。 

（十）卸料平台的物料堆放不应挤靠临边护栏，堆放高度

应低于护栏高度。对于超长的物料，可伸出卸料平台外侧，但

外伸长度不得超过物料本身长度的 1/3。 






